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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提意见遭遇“恐吓回复”

南阳市公安局回复：你的想法是螳臂当车，公安机关将对

你听其言、观其行、观后效，密切关注你的煽动性言论

7 月 1 日，我省南阳市

一位网友在该市政府网站

“书记市长网上留言板”上

抱怨该市“交通整治行动”

变质成“罚钱”行动。

仅 1 个小时，南阳市公

安局就对这位网友的留言

给出了回复。

但这个回复受到了全

国网友的极大关注， 惊呼

“雷人”。

在回复中，南阳警方称

该网友的一些想法是“逆潮

流而动，螳臂当车”，并警告

说：“将对你听其言、 观其

行、观后效，密切关注你的

煽动性言论是否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再视情处置。 ”回

复有“个性”， 态度很“强

硬”，引发大量网友在“留言

板”提问围观。昨日，该帖已

被删除。

“看到这个网上市长留言板，哥彻底沉

默了。 ”3 日下午， 网友 hp19872011 将南阳

“书记市长网上留言板”上，一位名为“热心

市民”的网友 7 月 1 日所写的“请书记、市长

大人留意‘交通整治行动’已经变质了！ ”的

留言，贴到了天涯论坛上。

记者点击打开南阳的“留言板”页面，找

到了这条被查看了 1800 多次的留言。 网友

“热心市民”在南阳网“书记市长留言板”上，

对南阳交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建议：

最近我市举行的“交通整治行动” 已

取得显著成效， 但是现在行动发生了变质，

现在的交警已经不去整治交通了， 主要改

罚钱了。

经常在南阳转，发现建设路与人民路交

叉口、人民路与光武路交叉口、建设路与工

业路交叉口是在真真正正地做交通整治，切

切实实地在引导，教育、疏通，这几个路口的

交通情况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谢谢这里

的交警同志。

但是在大统路口看到了变质情况，这里

的交警是在盯着按照交通规则等红灯的摩

托车，基本上发扬了“宁可错查三千，不可放

过一个的原则”挨个查摩托罚钱，却看不到

中州路上那长长的车队。 难道就不能在中州

路上疏导一下吗？ 就知道罚钱，还把罚款进

行现场办公，真他吗（妈）敬业啊！

建议经过这个路口的摩托车要么远离

路口等红灯，要么闯红灯，这不是在整治交

通啊，是在祸害交通啊。

回复

市民想法被指“逆潮流而动”

不到一个小时，南阳市公安局便及时给

予了回复。 部分回复如下：

1 . 对行政处罚不服可以去复议可以去提

起行政诉讼依法行使你的权利。

2 . 现场处罚只要依法依程序进行，完全

合适。

3 . 对所有摩托例行检查是公安机关的职

责和权利，不存在“错查三千”的情况。 何况

不管付出了多大的工作量，只要能查纠到违

法，都值得。

特别是对于能和您这样维权意识较强

的公民进行沟通，更有价值，您完全可以以

您自己的经历来指出公安机关的执法有何

程序乃至适用法律的错误，如果公安机关有

错， 你既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借题发

挥，用你擅长的“真他吗”一类的字眼来展示

你的素质，又可以用上面第一条我们告诉你

的方法用法律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4 . 至于你在网上公开呼吁“建议经过这

个路口的摩托车要么远离路口等红灯，要么

闯红灯”，这是一种极其不文明、不道德的行

为，是对抗南阳市 1 0 0 0 多万群众为迎接农运

会而齐心协力改善我市交通状况努力奋斗

的大潮流，你的想法也好、呼吁也好，完全是

逆潮流而动，是螳臂当车。

公安机关将对你听其言、观其行、观后

效，密切关注你的煽动性言论是否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再视情处置。 同时，必要时，公安机

关将根据与市文明办联合行动的方案，对不

遵守交通秩序、 不服从管理的典型事例，通

报当事人所在单位、 要求单位作出相应处

理。

声音

网友称公安回复暗含威胁

公安局“强硬”的回复，很快引来网友围

观。 虽有网友认为公安局的回应及时、明确、

客观，但其中“公安机关将对你听其言、观其

行、观后效，密切关注你的煽动性言论是否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再视情处置”一句，让不

少网友感觉“这是威胁”。

不少网友觉得，这是“非常强势的官方

回复”。 网友“三趟快车”分析说，公安局的

回复前面合法合规，但后面的话让人感到恐

怖，“听其言、观其行、观后效”是“文革”的流

行语啊。 网友“九节风”认为：“后面的两句实

在是有威胁嫌疑。 ”网友“胜哥 2012”说：“政

府能出面答复网民质疑，本身算进步，但文

中恐吓之言似是多余了！ ”网友“城之黄沙”

指出：“回复的态度和用语有问题，这样只会

激化矛盾。 ”“这个回复太雷人了，官腔十足。

人民警察对市民提出的建议， 不是虚心接

受，而是进行威胁，让人心寒。 ”网友“春田花

花 2”说。

也有支持的网友认为，“很有人性的公

安局，支持这个回帖的管理员”，至少这个留

言板“人来人往”，而不是一片沉默，且官方

“回复有理有据， 不能遇到投诉就先觉得自

己无理， 要理解下面办事人员的难处”。

回应

当事管理员：愿承担相应责任

针对网友指出的“威胁与恐吓”以及代

表公安官方的回复是否该如此“个性”，该

“留言板”公安局的管理员均在几十分钟之

内给予了答复。回应中表示，“听其言、观其

行、观后效”等内容，是公安机关针对网友

“建议经过这个路口的摩托车要么远离路

口等红灯，要么闯红灯”的言论，进行严厉

批评、警告。 他还强调“本人将坚决反对一

切闯红灯的行为， 更痛恨鼓动别人闯红灯

的行为”。

面对网友“组团围观”，该管理员回应

中表示，他的回复坚持“不说套话、废话，不

虚假承诺，不满足无理要求，不理会无端谩

骂”，并坦言“留言回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是情绪急躁， 对自认为有理的事情不能做

到耐心细致解释以理服人”。他表示，对“回

复工作引发的许多问题，也常反思之，更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

而在 7月 3日的留言中，网友“热心市

民”与警方似乎达成了和解。 该网友表示：

本人承认言语过激， 但是这也是目前南阳

交警的硬伤。

心提示

核

在公安局随后的回复中， 也针对此前

的言论和网民的回复进行了多次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五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

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

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549103 号留言网民（即热心网民）在

网上公开呼吁“建议经过这个路口的摩托

车要么远离路口等红灯， 要么闯红灯”，上

述言论明显违反宪法第五十一条。 公安机

关对其进行必要的教育是对其负责。

对公务人员代表政府所发表的言论，

有严格的规范和严肃的制裁措施， 请网民

放心。

7 月 4 日上午， 记者电话采访了南阳

市公安局宣传部门， 据一位沈姓女工作人

员称，目前此事还在处理中，具体细节无法

向记者透露。 （综合《新快报》、《大河报》）

南阳市公安局：正在处理此事

▲南阳市民留言

与管理员回复截图。


